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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园林”）于近

日收到荔波县财政局（以下简称“招标人”或“甲方”）发来的《中标通知书》，

确认公司为贵州省荔波县三荔水库、拉寨水库、水春河景区、板麦电站政府与社

会资本合作（PPP）整体实施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的中标联合体。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贵州省荔波县三荔水库、拉寨水库、水春河景区、板麦电站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整体实施项目 

2、中标联合体：牵头人——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贵州大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大茂”） 

3、总投资：本项目总投资为 26.42亿元 

4、投资回报率：8.3% 

5、主要建设内容：项目分为 4 个子项目——三荔水库、水春河景区、拉寨

水库、板麦电站。各子项目的具体建设内容以行政许可确认的规划设计方案为准，

具体投资额以项目公司实际投入并经政府确定的审计机构审计确认为准。 

6、项目期限：本项目建设期为 5年，运营期 15年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荔波县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南部，辖 1街道 5镇 2乡，

总人口 18万人，总面积 2431.8 平方公里。荔波县境内有樟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2004 年被贵州省政府确定为全省首批优先发展三大

重点旅游区之一。2014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 41.49亿元，增长 15.5%；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66亿元，增长 32%，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55.05亿元，增长 31.26%；



财政总收入 5.23亿元，增长 25.2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1057元，增长

10.7%。 

（以上信息来自荔波县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libo.gov.cn/） 

关联关系：甲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交易对

方未发生类似业务。  

三、联合体成员基本情况及分工 

公司名称：贵州大茂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砚 

注册资本：10800 万元 

注册地：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贵阳市云岩区中华中路 168 号 15层 1501室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化工石油工程施工、公

路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环保工程专业承包等 

东方园林作为牵头人，出资占社会资本方股份份额的比例为 92.3%；贵州大

茂作为联合体的成员方，出资占社会资本方股份份额的比例为 7.7%。 

东方园林负责主导完成本项目投融资、策划（含规划、设计）、项目施工、

建设管理、运营管理、移交及项目回购工作。贵州大茂负责完成其资质范围内的

部分工程的施工工作。东方园林与贵州大茂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四、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26.42 亿元，约占公司 2015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49.10%。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 2016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项目履行风险提示 

1、接到中标通知书后，公司还需与招标人谈判并签署 PPP 项目合同，并依

据该合同组建项目公司。每个环节的工作推进受多方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存在最终签署的 PPP项目合同所约定的项目投资金额、建设工期等

与中标通知书内容不一致的风险。 

2、项目公司组建方各自的出资比例、项目公司的成立时间受各方工作进度

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公司本次以联合体的形式参与该项目，具体负责的项目投资金额取决于

项目公司、东方园林和贵州大茂签署的施工合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施工项目的付款方式、回款期限及回款保障以各方签署的合同为准，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5、本项目的履行将占用公司一定的流动资金。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七月一日 




